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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63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
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
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
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
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
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7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
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85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
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

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
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
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
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
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
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
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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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链接

图①：7月18日，建安区公安局交
管大队民警走进建安区五女店镇茶庵
李村，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乡村活动

贾智仲 摄
图②：7月20日，鄢陵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在街头执勤间隙开展“一盔一
带”主题宣传活动，为戴头盔的电动车
驾驶人点赞 张海坡 摄

图③：7月17日，襄城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民警走上街头，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全力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
意识 侯海燕 摄

图④：7月20日，长葛市公安局交
管大队民警执勤时，向过往货车驾驶
人发放《致大型车辆司机朋友的一封
信》，提醒他们遵规出行 李宜播 摄

若非民警及时出现
8万元就转出去了
7月12日至18日市区110警情

7 月 12 日至 18 日，许昌市公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
报警求助和咨询 8686 起，具体情况
如下。

1. 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5 日
至 11日有所下降。

2. 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5 日
至 11 日有所上升，网上刷单类、冒
充客服类诈骗较为突出。

3. 交通事故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5日至 11日有所上升。

【警方提醒】96110是反电信网
络诈骗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群众
的预警劝阻和防范宣传等工作。
鄢陵县一居民没接这个电话，差点
儿使自己损失8万元。还好，民警
及时找到了他。

7月11日，这名居民轻信“红
包福利群”里客服人员的话，下载
陌生APP，绑定银行卡，兼职刷单。
鄢陵县公安局反诈民警工作中发
现该居民存在被骗的风险，遂“第
一时间”拨打其电话。但是，多次
拨打，均无人接听；发送紧急预警
短信，也无人回应。反诈民警多方
努力，了解到该居民的具体位置，
随即联系最近的派出所，指派民警
当面劝阻。民警找到该居民后，与
其沟通1个多小时，该居民才幡然
醒悟，停止转账8万元的操作。

96110来电，说明你可能正在
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这个电话，市
民不仅一定要接，而且一定要耐心
听民警的讲解，接受劝阻。民警劝
阻过程中，不会提出任何转账要
求，也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或
者短信验证码。（董全磊文彦红）

“八五”普法进乡村
培养“巾帼法律明白人”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
闫康乐）“当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时，
切记不要忍气吞声。保护自己的
人身权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7
月 12 日，在襄城县村（社区）“巾帼
法律明白人”培训班上，律师的精
彩讲解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为 进 一 步 做 好 妇 女 维 权 及 普
法宣传服务工作，加强农村“法律
明白人”培养工程建设，7 月 12 日、
13 日，襄城县司法局联合襄城县妇
联，开展了全县村（社区）“两委”干
部暨“巾帼法律明白人”培训活动。

河 南 申 元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石 艳
花律师受邀进行授课。她结合自
身执业经历和现实生活中的典型
案例，对《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
法》《反家庭暴力法》《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了
深入解读，引导参训人员切实增强
妇女维权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自觉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提高化解
矛盾纠纷、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能
力和水平，逐步成长为优秀的“巾
帼法律明白人”。

实施“巾帼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程是“八五”普法工作的重要内
容。“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积极发挥女性在区域
治理中的优势，营造良好的法治氛
围。”襄城县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刘
少玄）装修未完工，施工方竟然跑路
了。郑某满怀期望装修新房，却遭遇
这样的烦心事。昨日，记者从禹州市
人 民 法 院 获 悉 ，郑 某 的 烦 心 事 解 决
了。经该法院审理，施工方被判返还
郑某 12000 元装修款，同时赔偿其利息
损失。

【身边的事】
2020 年 7月，禹州市民郑某委托王

某对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进行装修，
并支付装修款。令他没想到的是，装
修一部分后，王某“消失”了。

郑某辗转找到王某，王某承认装
修未完成。经双方协商，王某向郑某
出 具 一 张 欠 条 ，写 明 欠 郑 某 装 修 款
12000 元，约定还款期限为 6 个月。然
而，王某并未兑现承诺。多次催要无
果后，今年 4月，郑某将王某诉至法院。

对这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
禹 州 市 人 民 法 院 进 行 了 公 开 开 庭 审
理。法官认为，郑某与王某存在事实
上的装饰装修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均
应按约履行义务。被告王某就未完成
装 修 部 分 的 款 项 向 原 告 郑 某 出 具 欠
条，应视为原告、被告均同意解除涉案
合同。郑某诉求王某支付装修款及利
息损失，法院应予以支持。

最终，禹州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返
还原告郑某装修款 12000 元，同时赔偿
利息损失。王某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法官提醒】
“一所新居一种新生活，一次装修

一份承诺”。新房装修，原本是一件喜
事，个别房主却因为纠纷，从“喜上眉
梢”变成“愁上心头”。

为避免类似情况出现，房主在选
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不妨多注意一下
资质、信誉度和口碑，莫贪图便宜选择
无 资 质、不 正 规 的 装 修 公 司 或 个 人 。
装修前，双方务必签订完善、详细的书

面装修合同，明确约定权利、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装修施工范围、工期及门、
窗、地板、墙砖等具体装修材料的品牌
和型号，还有合同价款、付款方式、双
方的违约责任等。装修过程中，房主
要实时跟进施工进度，及时查验装修
过程中完成的项目，通过书面验收单
等方式进行确认，遇到不满意的地方
及时沟通。还有，房主要注意保管装
修期间产生的证据，如装修合同、微信
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支付凭证等，以
便产生纠纷时举证。

装修尚未完工 施工方跑路了
法院判决：返还装修款，赔偿利息损失

夏季出行 文明相伴 安全常在


